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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 

关于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0）吉超律见字第 010号 

 

致：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贵公司） 

    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贵公司的委托，

参加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大

会规则》”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

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”）、《长春经开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要求，出具本

法律意见书。 

    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，仅依据贵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本法律意见

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，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其他

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。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仅就贵公

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新提

案的提出、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

见；不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

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。 

   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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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之目的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

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，随其他有关公告信息同时向公

众披露，并就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事实和所下法律结论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 

    本所律师根据贵公司提供的 2020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《长春经开

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及 2020 年 5 月 13 日披露的

《长春经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》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

会现场会议股东报名登记表、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记录、上证所信

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等相关材料，结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大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着“实事求是、勤勉尽责”的精神，对

贵公司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

    经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采用会

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

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年

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等事项，并于 2020 年 4月 30 日在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网站上以公告方式向

全体股东披露。 

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2:00 时在

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5188 号 21楼会议室召开。现场会议完成了会

议全部议程。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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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统 进 行 ， 网 络 投 票 时 间 为 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上 午

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。  

经本所律师审核，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大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

1、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现场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

代表共 71 人，代表股份 150,561,80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465，032，

880 股的 32.3765%。 

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，出席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，共计代表 10位股东投票表决，均为 2020 年

5 月 13 日下午 15：00 交易结束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，代表的股份为 35,811,762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7.70%。 

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

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，在有效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的

股东共 61 人，代表股份 114，750，041 股。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

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

公司验证其身份。 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，公

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、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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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

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。 

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,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

资格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大

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各项条件。 

    三、临时提案的提出 

    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提出临时提案。 

四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、程序和表决结果  

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

了表决。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，当场进

行了逐项表决。同时按照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规定进行了计票、监票，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。出席会议的股东对

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未提出异议。 

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，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

公司提供了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。 

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第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
7、8、9、10、12、13 项议案，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了第 11 项议案。

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（网络投票视为出席会议，以下统计结果均含网

络投票）： 

1、《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况：

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273,9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8.4804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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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票数 2,160,7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4351%；弃权票数为 127,100

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0845%。 

2、《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况：

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273,9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8.4804%；

反对票数 1,922,5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2769%；弃权票数为

365,300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2427%。 

3、《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况：

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7,115,277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7.7108%；

反对票数 3,274,426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2.1748%；弃权票数为 172,100

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1144%。   

4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及摘要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况：

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7,122,077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7.7154%；

反对票数 3,267,626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2.1702%；弃权票数为 172,100

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1144%。其中，持有 5%以下股份中小股东表决

情况：同意票数 11,467,526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76.9258%；反对票

数 3,267,626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21.9197%；弃权票数为 172,100 股，

占投票总数比例 1.1545%。 

5、《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况：

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601,7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8.6981%；

反对票数 1,795,0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1922%；弃权票数为 165,000

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1097%。其中，持有 5%以下股份中小股东表决

情况：同意票数 12,947,197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86.8516%；反对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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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 1,795,0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2.0414%；弃权票数为 165,000 股，

占投票总数比例 1.1070%。  

6、《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

况：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6,929,477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7.5874%；

反对票数 3,588,226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2.3832%；弃权票数为 44,100

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0294%。其中，持有 5%以下股份中小股东表决

情况：同意票数 11,274,926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75.6338%；反对票

数 3,588,226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24.0703%；弃权票数为 44,100 股，

占投票总数比例 0.2959%。 

7、《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

况：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135,9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8.3887%；

反对票数 2,243,7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4902%；弃权票数为 182,100

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1211%。 

8、《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》，表决结果：

通过。表决情况：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109,548 股，占投票总

数比例 98.3712%；反对票数 2,225,1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4779%；

弃权票数为 227,100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1509%。 

9、《2020 年度预算报告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况：普通

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168,9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8.4107%；反对

票数 2,082,7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3833%；弃权票数为 310,100 股，

占投票总数比例 0.206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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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《2020 年度董事、监事薪酬方案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

决情况：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095,1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

98.3616%；反对票数 2,321,5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5419%；弃权票

数为 145,100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0965%。其中，持有 5%以下股份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：同意票数 12,440,597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

83.4533%；反对票数 2,321,5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5.5733%；弃权票

数为 145,100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9734%。 

11、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超过

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，通过。表决情况：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

148,086,2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8.3557%；反对票数 2,210,455 股,

占投票总数比例 1.4681%；弃权票数为 265,100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

0.1762%。 

12、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表决情况：普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8,086,248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

98.3557%；反对票数 2,293,455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5232%；弃权票

数为 182,100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0.1211%。 

13、《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表决情况：普

通股合计，同意票数 147,612,334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98.0410%；反

对票数 2,949,469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.9590%；弃权票数为 0 股，占

投票总数比例 0.0000%。其中，持有 5%以下股份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

同意票数 11,957,783 股，占投票总数比例 80.2145%；反对票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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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949,469 股,占投票总数比例 19.7855%；弃权票数为 0 股，占投票总

数比例 0.0000%。 

上列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通过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、程序和

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大会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

果合法、有效。   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贵公司本次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

召集方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表决方式、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

决议合法有效。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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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章页） 

  

  

  

  

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： 

  

  

承办律师 ：侯育颉  

  

  

承办律师 ：邹忠玉 

  

  

  

  

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

  

 


